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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4 日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安全理事会2018年12月10日举行的关于更有效地预防暴行罪：

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的作用的“阿里亚办法”会议的成果文件(见附件一)以及此

次会议的概念说明(见附件二)。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约安娜·弗罗内茨卡(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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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4 日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一 

  2018 年 12 月 10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更有效地防止暴行罪：安全理事会

及其成员的作用的“阿里亚办法”会议的讨论结果 

  导言 

 2018 年 12 月 10 日，正值《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

言》通过 70周年之际，举行了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主题是更有效地防止暴

行罪：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的作用。此次会议由比利时、科特迪瓦、德国、科威

特、秘鲁和波兰与联合国防止灭绝种族罪和保护责任办公室和法律事务厅密切合

作共同主办。 

 主管法律事务助理秘书长斯蒂芬·马蒂亚斯和奥斯维辛和平与和解研究所政

策和规划主任兼拉斐尔·莱姆金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研讨会全球版项目主任萨曼

莎·卡皮科托作了情况介绍。安理会成员、即将上任的安理会成员、会员国团组

和个别会员国及观察员国的代表以及在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也作了发言。 

 此次会议由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主持。通过此次会议，

各方有机会强调防止暴行罪的重要性，集中讨论如何更有效地防止暴力罪，特别

是联合国会员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和联合国系统其它实体在防止暴力罪中的作用。 

 本文件旨在汇总会议期间提出的切实想法，并不一定表示赞同某些意见和建

议，尽管其中许多意见和建议值得认真考虑和采取后续行动，以期更有效地防止

暴行罪。 

  联合国会员国，包括安全理事会成员 

• 签署、批准或接受《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及关于防止及惩治灭

绝种族罪的其他公约和议定书，将它们融入国内法并予以执行，促进关

于危害人类罪公约的工作；确保法律和人权始终得到维护；报告国内在

防止暴行罪方面取得的真正、可衡量的变化； 

• 应对暴行罪的根源；制定政策以解决脆弱环节，包括为此而核可、广泛

传播和使用暴行罪分析框架，支持关于暴行罪问题的教育、培训，建设

抵御暴行罪的应对力，并支持地方能力以减少此类罪行； 

•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特别是在目标 16，即促进和平与包容的社会这一

目标中纳入防止暴行罪这一视角；抵制任何基于国籍、族裔、宗教、种

族、性别、语言、社会地位或任何其他身份因素而对任何群体压制权利

和尊严、剥夺平等地位、予以歧视、进行攻击或视为目标的企图； 

• 不将危机管理措施错误标榜为防止暴行措施，而是进一步统筹协调防止

暴行措施。通过和平手段及早应对暴行罪、危机和冲突风险；核可《关

于保护平民的基加利原则》和其他有关宣言；推广旨在保护平民的工具，

包括在维持和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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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秘书长的预防举措以及当前为改善联合国全系统防止和应对严重

和系统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能力所作的努力；施加压力，

扭转目前联合国系统内人权能见度下降的趋势，例如一些会员国对人权

先行倡议的支持减少，一些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人权专家资金可能因预算

压力而取消； 

• 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包括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

任问题特别顾问以及安全理事会合作；与政府、跨区域、区域和次区域

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妇女、青年、宗教领袖和信

仰行为体、学术界、媒体和企业合作，借鉴并得益于他们的评估、良好

做法、经验教训和能力建设方案； 

• 支持法国和墨西哥关于安全理事会针对大规模暴行事例克制行使否决

权的倡议；核可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

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表示不同意安

理会瘫痪，必要时在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 

• 支持努力有效追究暴行罪的责任，这有助于阻止暴行再次发生，支持努力

由负有保护人民主要责任的国家伸张正义，并通过与国际机制、包括混合

或区域法院和法庭合作来伸张正义；加强问责与和解的能力，批准或接受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借助并配套以下措施，

追究责任：起诉、寻求真相、赔偿、机构改革和保证不再发生。 

  安全理事会 

• 支持和利用现有的联合国框架和国际框架来防止当前的安全危机；努力

打破危机僵局，包括为此起草关于当前危机的决议； 

• 将防止暴行罪的议程进一步制度化；将其要素明确引入讨论；举办公开

的高级别专题辩论和“阿里亚办法”会议；设立一个专家级委员会，审

查安理会在防止暴行方面的工作； 

• 支持进一步发展和利用联合国的预警能力和机制；通过秘书长特别顾问、

特别报告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政治事务部和包括观察团在内

的其他官员和实体的报告、定期非正式通报、形势分析和其他情况介绍

等途径，使得各方了解新出现的局势； 

• 与人权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等其他机构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并针对

具体国家的预防问题与区域组织开展更为清晰的对话； 

• 从暴行罪分析框架着手，努力就何为应据以采取行动的重大预警信号达

成共识； 

• 对新出现暴行罪威胁的预警信号作出反应：除其他外，在危机爆发前，

考虑就具体国家局势及早进行磋商室集中讨论、国别访问或公开辩论，

印发新闻稿、主席声明和决议，以便更好地使用和平手段，包括调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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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规定的其他手段，以及合作手段和强制手段，包

括必要时实施制裁、将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和采取后续行动； 

• 考虑如何发展更为快速的业务和预防性部署能力；向联合国特派团提供

适当的任务授权、培训和资源，以在必要时协助防止暴行罪并保护平民； 

• 在部署的同时与有关国家妥善沟通；在这方面借鉴欧洲联盟、非洲联盟

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维和经验并与之合作； 

• 将安理会工作与地方、国家和区域上游防止暴行的努力联系起来，以建

设国家和民众的应对力，通过能力建设加强机构，并鼓励将防止暴行的

议程纳入国内法。 

  联合国系统其它实体 

• 更多地利用秘书长的特权，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秘书长认为对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任何事项，包括暴行罪的发生或风险； 

• 支持进一步调动大会、人权理事会和人权条约机构防止此类罪行； 

• 必要时提供进一步指导、协调和支助，以便为防止暴行罪、增强应对力、

减轻暴行风险、通过过渡期正义进程加强法治架构而发展地方、国家和

区域的自主权、能力和框架； 

• 在制定一套预防措施，以期在暴行罪发生前、预警系统触发后予以实行，

以及在促进人民之间的容忍和尊重方面，借鉴联合国在收集、核查和分

析信息方面的专长； 

• 将预防工作列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优先事项，以提高维和行动在这

方面的贡献和业绩的实效，包括为此而： 

– 采取全系统办法，与区域组织授权的和平行动密切合作，与地方民

众和负责刑事调查和起诉的有关国家当局建立关系； 

– 加强和精简部署前培训单元，除其他外，将暴行罪分析框架作为这

些培训单元的固有组成部分，以加强和改进特派团对危险局势的准

备和反应； 

– 整合警务、司法和惩戒领域的任务，进一步努力在制定和执行授权

任务时做到行动明确清晰，特别是保护平民，并将后者与持久和平

的全面政治战略联系起来； 

– 制定联合国特派团向总部预警协调中心提供报告的程序； 

• 执行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题为“集中力量，促进和平：政治、

伙伴关系和人民”的报告(A/70/95-S/2015/446)以及秘书长题为“保护责

任：从早报警到早行动”的报告(A/72/884-S/2018/525)中的其他有关建议，

包括关于使用非军事保护工具和扩大平民对防止暴行罪、缓和紧张局势、

建设社区和平所作贡献的建议。 

https://undocs.org/ch/A/70/95
https://undocs.org/ch/S/2015/446
https://undocs.org/ch/A/72/884
https://undocs.org/ch/S/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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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4 日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二 

  概念说明 

  关于更有效地防止暴行罪：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的作用的“阿里亚办法”

会议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3 时，总部第 6 会议室 

  导言 

 联合国成立伊始便将防止灭绝种族列为工作重点之一。1946 年联合国大会

首届会议谴责种族灭绝，请会员国颁布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的国内立法，建议

各国为此目的组织国际合作，并请求起草一项关于这一罪行的公约。《防止及惩

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于 1948年 12月 9日通过。波兰律师和语言学家拉斐尔·莱

姆金为此也作出了不懈努力，他创造了“灭绝种族”(genocide)一词，提出并一贯

支持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构想。该公约虽然获得广泛接受，但尚未得到普遍批准

或加入，因此秘书长呼吁普遍加入该公约。 

 武装冲突中的恶劣行为，即战争罪，是另一种形式的暴行罪。禁止该行为的

工作也取得了进展，1899年和 1907年《海牙公约》、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和 1977

年两项附加议定书编纂了这方面的内容，它们均得到高度认可。 

 虽然尚无专门针对危害人类罪的全面国际条约，但借助各项规约，并通过对

上述类型暴行罪具有管辖权的国际、混合和国内刑事法院和法庭判例，危害人类

罪的概念已经得到稳步发展。此外，国际法委员会目前正在拟订关于危害人类罪

的条款草案。 

 这一国际法律框架的发展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同样值得赞扬的是，许多联

合国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包括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积极

开展活动，致力于防止暴行罪。还应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刑事司法手段

可有助于遏制进一步犯罪，并可协助努力防止暴行罪。 

 尽管如此，暴行罪仍在继续发生，首先对受影响人口造成了最严重和最悲惨

的后果。而且，暴行罪的实施还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而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是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责任。在此背景下，并考虑到需要继续致力于

确保问责，安全理事会成员有必要认真审议支持及早防止暴行罪的手段。 

  会议的目的和范围 

 这次会议是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通过 70周

年之际举行，它将为强调防止暴行罪的重要性提供契机并使各方能够确定和讨论

与提高实效有关的挑战和良好做法。此外，它将作为一个平台，特别是审议安理

会及其成员在尽早防止暴行罪方面的作用和可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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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与会者在发言时注重更有效地尽早防止暴行罪的切实措施，包括通过安全

理事会及其成员采取的以下措施： 

• 以适当方式作出贡献，调动力量协助建设地方自主权和能力，可持续和

有效地促进加强国家应对力和减轻实施暴行罪风险，从而按照《联合国

宪章》相关条款的规定，促进建立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避免危及国

际和平与安全； 

• 赞成制定更加系统、结构化和协调一致的信息收集、核查、分析和传播

方法，以便对实施暴行罪的风险进行更加综合统筹的评估，并且有效预

警，以便除其他外，协助确定和平是否面临任何威胁； 

• 支持加强对受关注局势的管理能力，支持制定战略、发展机构准备能力

和反应能力以及灵活的反应办法，以防止这种局势恶化； 

• 根据《联合国宪章》，主导建立一个充分、协调和一致的威慑沟通制度，

展示团结和决心，必要时使用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协助防

止暴行罪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 坚定支持使用国际刑事司法系统及其机构作为威慑手段； 

• 表明愿意根据《联合国宪章》及时果断地采取目标明确、战略一致的

集体行动，以防止暴行罪，同时铭记此类罪行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影响。 

  形式、参与者和成果 

 此次“阿里亚办法”会议将由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比利时、科特迪瓦、

德国、科威特和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合作举办，并与联合国防止灭绝种族和保

护责任办公室和法律事务厅密切合作。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

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将作发言。奥斯维辛和平与和解研究所政策和规划

主任兼拉斐尔·莱姆金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研讨会全球版项目主任萨曼莎·卡皮科

托也将作简报。 

 邀请所有现任和即将上任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代表发言，发言时间不超过三分

钟，重点讨论旨在更有效地防止暴行罪的实际行动建议。如果时间允许，可向有

可能参加公开会议的其他与会者提供机会，发表言简意赅的讲话。主席将根据讨

论内容编写成果。 

  供审议的指示性问题 

 与会者不妨在发言中审议以下问题： 

• 鉴于防止暴行罪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通过预防冲突来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十分重要，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如何能够促进及早防止暴行

罪，特别是在有严重暴力危险的局势和地区？例如，它能否赞成更广泛

地传播和使用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

顾问制定的暴行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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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必须使安全理事会能够及时有效地履行职责，安理会及其成员如何

能够使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更为有效，包括暴行威胁的研究、分析和评估

以及预警机制？在这方面可以建立或发展哪些伙伴关系？特别是，是否

应当加强向安理会汇报情况，以便早日查明暴行罪的风险、查明局势和

指导决策？如果应当，如何落实？联合国系统以及欧洲联盟冲突预警系

统、非洲联盟大陆预警系统等区域性安排和民间社会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 如何能够加强国际刑事司法系统的威慑作用？ 

• 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如何促进加强防止暴行罪的行动？应该特别研究

哪些应对能力？ 

• 需要采取哪些举措以使联合国外地派驻人员能更有效地防止大规模暴

行罪？为实现上述目的，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加强和更好地调整派驻人

员？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是否也能为实现这一目

标作出贡献？ 

 


